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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辦法適用於 105 學年度起大四必修 3 學分之「畢業專題」課程。 

2. 畢業專題內容需能使參與學生展現已具備本系五大核心能力，採以下方式進行： 

(1) 競賽型：為多組以共同題目進行規則競賽或創意競賽，修課同學以組為單位完成專

題要求，每組人數 3-5 人，題目由「課程與教學委員會」於修課前一學期末公布。 

(2)  開放型：修課同學以組為單位，每組人數 2-5 人。需繳交「畢業專題規劃表」，由「課

程與教學委員會」審查同意後於修課前一學期末公告。該表所載內容即為專題要求

以及評量之依據。開放型專題題目，決定方式如下: 

(i) 題目由指導教授給定者，指導教授事先須填具「畢業專題規劃表」交付「課程

與教學委員會」審查，每位老師以二個題目(每個題目一組學生)為限。 

(ii) 題目亦可由學生自行決定，或由「課程與教學委員會」核可之專業學生團隊成

員自行組隊，參與學生須與指導教授討論「畢業專題規劃表」之內容，並經指

導教授簽名後，交付「課程與教學委員會」審查，每位老師指導二組學生為限。 

 (iii)  每位老師指導上述(i)及(ii)專題組數共三組為限。材料所不占本系員額之教師，

每位可指導一組畢業專題。 

(iv)   選擇開放型專題之學生，不得於同一學期選修題目內容相近之「專題研究」。 

3. 凡需修課之大四學生，選課系統會直接進行課程預選，學生須於開課學期加退選期間，向

系辦公室繳交已填妥且經老師簽名之「畢業專題規劃表」，或向系辦登記參與競賽型題目

之組別，始完成修課程序。未及時完成以上程序者，學期成績零分。 

4. 「畢業專題」成績之評定： 

(1) 評分準則為 5 項核心能力達成程度。 

(2) 競賽型專題評分內容: 進度報告佔 30%；成果展示佔 50%；期末書面報告(含成果影片)

佔 20%。 

(3) 開放型專題評分內容: 書面報告(含成果影片)佔 50%，由指導教授評分；口頭與海報成

果發表佔 50%，由評審委員會評分，未參與成果發表會者，該項成績為零分。 

(4) 在期末考後一週內，每組學生必須向指導教授與系辦公室繳交畢業專題書面報告與海

報之電子檔(PDF)及 5~10 分鐘的成果影片檔。未繳交者，學期成績扣 20 分。 

5. 「畢業專題」製作獎勵： 



總成績前三名者，每組將獲獎勵，同時海報將公開展示。成果優異且滿足國際交流甄選辦

法之規定者，可優先選派參加國際交流。 

6.  符合提早畢業資格之大三學生，得檢附成績單向「課程與教學委員會」申請提早修習畢業

專題。 

7.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「課程與教學委員會」之決議處理之。 

8.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開始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修 正 後 修 正 前 說 明 

第 2 條  

畢業專題內容需能使參與學生展現已具備本系五大核

心能力，採以下方式進行： 

(1) 競賽型：為多組以共同題目進行規則競賽或創意

競賽，修課同學以組為單位完成專題要求，每組人數 3-

5 人，題目由「課程與教學委員會」於修課前一學期末

公布。 

 

第 2 條 

畢業專題內容需能使參與學生展現已具備本系

五大核心能力，採以下方式進行： 

(1) 競賽型：為多組以共同題目進行規則競賽或

創意競賽，修課同學以組為單位完成專題要求，

每組人數 3-6 人，題目由「課程與教學委員會」

於修課前一學期末公布。 

 

第 2 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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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數。 

 


